
1990年12 月 20 日

第681(1990)号决议

安全理事会，

重申会员同根据《联合国宪芷汀所负的义务，

又重申 1967 年 I I 月 22 日第 242(19:67) 号决议规

定的不容许以战争手段获取领土的原则，

收到了秘书长根剒1990 年10 月 l 2 日第 872(1990)

号决议捉出的关千设法确保以色列占领下巴勒斯坦平

民的安个 l了保护的报告， 46片特别汴，意到报告的仇 20

至 26段，

注意到秘书长报告第22段内提出，秘书长打总访

问和派他的代辽性纹主动同以色，f,i1J 灯同沟通，并注怼

到后者最近向他提出的邀沾，

严重关切门 1967 年以来以巳列占领的包括耶路撒

羚在内的所有巴勒斯坦领土内局势的危险恶化，以及

以色列境内的暴力1f件和日益紧张的局势，

考虑到1990年 I 2 月 20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关于阿拉

伯－以色列冲突实现令i芷公正和持久和平的方法与

途径的卢明， •I 5 

回顾其1988 年 1 月 5 日第 607(1988) 号、 1988 年

1 月 14 日第 608 (1988) 号、 1989 年 7 月 6 日第 636

(1989) 号和 1989年 8 月 30 日第 641(1989) 号决议，对

以色列政府违反其按照1949 年 8 月 12 日《关于战时保

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》1.0 所承担的义务，决定把四名巴

勒斯坦人驱逐出被占领领土感到袁椋，

l. 对秘书长的报告褒示赞赏：

＂《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，第四十五年， 1990年 10月、 11月

和 12月份补律》， S/21919 和Corr. I 和Add. 1-3号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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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对以色列拒绝其 1990 年 10 月 12 日第 672

(1990)号和1990年10月 24 日第 673(1990) 号两项决议

裹示严重关切；

3. 对占领国以色列政府决定恢复将被占领领

L内巴勒斯坦平民驱逐出境表示遗憾；

4. 促请以亿列政府接受 l949 年 8 月 12 日（（关 j .. 

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》在认律上适用千自 1967

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所有领t，并严格痉＇于该（（公

约》的各项规定；

5. 要求上述（（公约》的缔约国根据《公约》第 1 条

的规定，确保占领同以色列尊重其按照该《公约》承担

的各项义务；

6 . 请秘书长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合作，进一步

研究秘书长报告内关于召斤上述（（公约》的缔约国会

议讨论各缔约国根据《公约》可以采取何种措施的想

认，并为此目的邀诮各缔约国就该想认可以如何促进

《公约》的目标以及就其他有关书项捉出心见，并就这

个问题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；

7. 又请秘书长监测并观察在以巳列占领下的巴

勒斯坦平民的境况，在此方面紧急作出新的努力，利

用、指定或借用在该地区或别处的联合囚和其他人员

和资源，以便履行这项杠务，并经，常通报安全理事

会；

8. 又请秘书长在1991 年 3 Jj 第一个星期以前，

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第一份进度报告，然后每四个月提

出一份进度报告，并决定继续处理本案。

笫 2970次会议一致通过。


